
证券代码：002162             证券简称：悦心健康           公告编号：2015-060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康智健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及增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悦心健康”）与康智健康

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智”)于近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与康

智的全体股东签署了《增资协议》（以下称“协议”）。 

1、本次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协议的签署在公司董事长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特此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本次战略合作及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于近日与康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与康智全体股东签署了《增资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公司与康智将开展战略合作，并将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000 万元，分

三期对康智进行增资，完成投资后公司预计将持有康智 10%的股权，占有一席董事。 

康智是台湾联新国际医疗集团下属公司，专注于和国内三甲医院合作，通过移动

远程医疗照护技术，以病人为核心，打造网络化医院照护，为病人提供全病程健康管

理服务体系，打造大健康产业的大数据平台。 

康智的全病程管理系统，符合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部署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

设、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方便群众就医的精神和方向。通过全病程网络化医院对病人数

据的有效管理，实现分级诊疗，医疗资源下到基层。对进一步提升医院服务质量，提

升病床周转率，降低总医疗费用，提升病人生命质量做出了关键性的技术辅助。 

康智已在湖南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利用医疗管理能力结合医疗 IT 技术，建立了以

“病友服务中心”为主,全院相关职能部门协作的“非医疗服务体系”，重点推广“全



病程管理”提升医患友好度，效果显著，并在近日举办的第三届全国医患友好度高峰

论坛上发布“全病程管理”上线成果，获得医疗业界的肯定。“非医疗服务体系”是指

病友在医院接受的除诊断、治疗、护理和预防、保健、康复以外的其他所有服务的总

称，包括就诊指导、心理疏导、生活支持、安全保障、文化娱乐、环境美化等各个方

面，其目的是为病人提供安全、便捷、愉快的就医环境，改善就医感受和促进病友康

复。湖南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依托康智提供的云平台，实现全病程服务管理，从入院前

准备、入院评估、住院管理、出院准备、双向转诊、院后追踪随访及远程健康管理等

服务，以便减少病人重复入院，节约医疗费用支出。目前，该系统已成功上线运行，

连接了湖南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多家转诊协作医院，积极推进医联体下的分级诊疗体

系。 

鉴于悦心健康积极转型发展医疗养老大健康相关领域业务，需要针对医疗-康复-

养老的系列客户提供全面性、连贯性的优质服务，使客户身心得到愉悦的过程，而康

智在医疗行业的“非医疗服务体系”以及全病程管理系统，则对悦心健康向健康、服

务的转型有着很好的帮助作用。因此，悦心健康与康智拟进行长期战略合作，为双方

客户提供优质、优惠、优先的全面服务；借由康智的深度和悦心的广度为病患提供更

加贴心、便捷的健康服务，同时，双方也将就医疗领域的数据分析和互联网应用展开

更多合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上述协议的签署在公司董事长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与康智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对象暨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康智公司概况 

企业名称：康智健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年 7月 3日 

注册资本：11.1112万美元 

住    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墨玉路 185号 1幢 215室 

法定代表人：张瀞文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医疗系统软件（音像、出版物除外）和配套硬件的研发、集成，销售本公

司自产产品，健康信息咨询（治疗、诊断、心理咨询除外），企业管理咨询，一类医疗

器械、体温计、血压计、家用血糖仪及血糖试纸条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

除外）及相关配套服务。 

2、康智公司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美元） 持股比例 

智网健康照护有限公司 10.0000 90% 

上海明尼苏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112 10% 

合计 11.1112 100% 

3、康智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项目（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9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41,382.67           407,169.94 

负债总额 2,720,400.64 1,161,834.89 

应收款项总额 311,000.00 330,800.00 

净资产 -2,279,017.97 -754,664.95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340,559.33    839,999.98  

营业利润 -155,262.63 258,655.84 

净利润 -1,524,353.02 -1,036,951.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6,968.27        -1,191,818.14  

注：2014年数据已经审计，2015年数据未经审计。 

三、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由悦心健康以增资形式投资康智，有关投资价款、股权比例、出资时间等具体事宜

应通过相互友好协商予以确定，并以双方签署的正式投资协议相关条款为准。 

2、康智在悦心健康投资的医疗机构实施全病程管理，为病患提供“悦心”的就医服务。 

3、康智利用医疗服务过程中积累的医疗管理经验和数据分析、流程改善能力，协助悦

心健康投资的医疗机构，优化诊疗过程，提供医疗管理效率。 

4、康智利用全病程管理系统的转诊功能，协助悦心康复医院对接三甲医院术后转诊病

人，构建便捷的绿色转诊通道。 

5、悦心健康的康复和养老机构，优先为康智的会员客户提供入住和治疗保障。 



6、康智借由与医疗机构合作的全病程管理系统及其积累的对慢性病管理经验，助力悦

心健康养老客户在老年性常见慢病康复的有效管理、干预治疗及保险保障等方面的拓

展，为养老客户提供更为全面的服务。 

7、悦心健康和康智充分利用双方的资源，进行大数据分析，共同开拓医疗行业中的新

服务模式。 

（1）针对特定慢性病的居家康复监护治疗方案：医疗等级的远程监测、数据同步录入

病历供回诊使用、病程咨询服务、再次就医的绿色通道服务等； 

（2）研讨医保以外的商业保险在医疗过程中弥补作用，探索新型医疗保险销售模式； 

（3）肿瘤多学科联合治疗过程的就医流程管控，及第二诊断建议的流程管控； 

（4）其他领域的合作。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增资协议由以下各方签署： 

1. 康智健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目标公司）； 

2. 智网健康照护有限公司（简称“智网健康”）； 

3. 上海明尼苏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简称“明尼苏答”）； 

（智网健康和明尼苏答以下合称“原股东”或各自独称） 

4.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上海博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博煊资产”）。 

（悦心健康和博煊资产以下合称“投资者”或各自独称）  

以上目标公司、原股东、投资者合称“各方”，单称“一方”。 

（一）增资方式 

 1、目标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 111,112 美元增加至 130,720 美元；悦心健康以人民币

1,000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其中等值 13,072美元的人民币计入新增注册资本的金

额，并取得增资后代表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10%的股权及权益；博煊资产以人民币 500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其中等值 6,536 美元的人民币计入新增注册资本的金额，并

取得增资后代表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5%的股权及权益。除了列入新增注册资本的金额，

投资者缴付的增资价款的剩余部分全部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 

2、目标公司注册资本金的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折算应按注册资本金支付之日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汇率的中间价计算。 



（二）增资价款的用途 

本次增资的增资价款主要用于目标公司相关业务的运营和研发。对超出目标公司

经营范围的使用，均需经目标公司董事会(包括投资人委派的董事)的事先书面批准。

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投资人书面同意，上述投资款不得用于偿还或解决目标公司的股

东、董事、雇员或与上述各方有任何关联的其他公司或人员的债务。 

（三）增资完成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美元） 持股比例 

智网健康照护有限公司 10.0000 76.5% 

上海明尼苏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112 8.5%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072 10% 

上海博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6536 5% 

合计 13.072 100% 

原股东和投资者一致同意，在本次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应尽快将投资者增资价

款中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的金额，按照届时目标公司各股东的持股比例转增为公司

的注册资本。 

（四）本次增资的交割 

悦心健康分三期缴付本次增资款：（1）2016 年 1 月 15 日前，应将第一期增资款

人民币 250 万元汇入目标公司帐户；（2）2016 年 4 月 15 日前，应将第二期增资款人

民币 250万元汇入目标公司帐户；(3)2016年 6月 15日前，应将第三期增资款人民币

500万元汇入目标公司帐户。 

（五）特别约定 

1、投资者权利 

目标公司及原股东承诺，如果本协议项下增资得以完成登记，投资者则按实缴注

册资本的比例享有交易文件中约定的投资者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优先受让权、优

先购买权、利润分配、知情权及委派董事人选等各项权利。 

2、投资者的优先增资权 

目标公司及原股东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目标公司今后每轮增资、融资时，

需征得投资者书面同意，并且投资者有权依照该轮增资、融资的估值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增持股权，从而确保投资者在目标公司的股权份额不被稀释。 

3、高级管理人员期权 



高级管理人员（暨核心团队成员）应该在 2016年 4月底前完成与目标公司的劳动

关系转移到位，并提交名单给董事会备案。 

各方同意，在目标公司认为必要的时间和条件时，向目标公司指定的高级管理人

员无偿转让目标公司 5%—8%的股权，转让方案由目标公司提报董事会,经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由目标公司所有股东按各自的持股比例转让。 

4、董事委派 

目标公司设立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目标公司及原股东承诺给予悦心健康一

席董事席位，且悦心健康向康智缴付第三期增资款后，修改目标公司的合资合同及章

程的相应条款，授予悦心健康董事重要事项之一票否决权。 

悦心健康承诺，在本次增资完成并取得目标公司不低于 10%的股权后，应努力保

持该持股比例不被稀释。  

5、业绩承诺与补偿 

原股东承诺：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i)公司累计发展签约缴付服务费的会员人

数达到 1000人以上（含本数）；（ii）公司营业收入不少于人民币 1000万元（以 2016

年度公司财务报表数据为准）。 

若公司未达到前述业绩指标，则原股东应根据其持股比例，按各自的比例合计： 

（1） 根据悦心健康的要求，向其无偿转让公司 5%的股权， 

（2） 根据博煊资产的要求，向其无偿转让公司 2.5%的股权， 

（3） 届时本协议各方应配合完成股权转让各项文件的签署，在悦心健康和博煊

资产提出要求的一个月内提交工商审批。 

6、融资 

2016年 12月 31日前，目标公司增资、融资均应经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方可实施。

任何未经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的前述行为，均应归为无效。 

（六）协议生效 

本协议应在下列每一条件均符合之日生效： 

(1)本协议由本协议各方各自的正当授权代表正式签署；  

(2)本协议已由审批部门批准，并且该批准文件未变更本协议的条款，但各方以书面形

式同意该等变更并不对各方附加任何额外或不同条件的情形除外。 

尽管有上述规定，各方在本协议被审批部门批准之前在本协议或各方已签署的任

何其他合同项下承担的任何义务，应对各方有约束力。 



五、本次对外投资溢价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价格的确定，主要基于康智未来业务成长性、市场竞争优势及预计

未来业绩，以及对于公司未来进一步拓展大健康产业，聚集产业资源，推进公司战略

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经各方协商一致，给予投资价格一定的溢价。 

六、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增资康智健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 2015年度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从长远看，是公司实

施大健康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对公司发展大健康产业具有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 

康智目前的资产规模较小，本次交易完成后，康智的经营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有

利于其战略发展规划的快速实施，提高市场占有率，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成果产生积

极影响。但如果康智未来的市场环境、核心竞争力及业务开拓能力等发生较大变化，

资产的盈利能力将存在一定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上述对外投资后续如有重大进展，公司将按照等有关要求，在今后的定期报告 

或临时公告中持续披露该协议的进展情况。 

七、备查文件 

1、《战略合作协议》； 

2、《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